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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114年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5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4時 00分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陳市長兼召集人其邁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陳勁甫顧問、李明聰顧問、李穎顧問、林副市長、交通局張局長，以及與會的各

位委員與各單位代表，大家好！感謝各位今天撥冗出席本次道路安全會報。 

 

愛河周邊即將在端午連假舉辦「高雄端午嘉年華暨龍舟錦標賽」，預期將吸引大

量民眾與遊客湧入愛河周邊及鄰近之景點，而巨蛋、世運主場館同假期也都有演唱

會，預期將帶來一個熱鬧的端午連假。為確保活動交通順暢，請交通局、警察局及

捷運局務必提前規劃完善的交通疏導計畫，並加強公共運輸的接駁與服務品質，確

保所有參與活動的市民與遊客都能安心出行、盡興而歸。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辛勞與付出，持續努力，願高雄的長者、兒童、所有願意

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能有安全便利的交通環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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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陳顧問勁甫： 

1. 近期 A1事故減少肯定市府努力。於 4月 A1事故中，有兩件 20歲年輕

人騎乘機車死亡事故，於會勘後已進行號誌時制及時相調整、增設左轉

專用時相等作為，但由於此二地點一年內發生 A2、A3事故件數亦非常

多，故建議一併納入改善考量。 

2. 交通部近期推動道安三支箭(擴大行穿線與停止線淨距、改善路口行穿

線照明、推動汽車隔熱紙透光率管理)中，路口行穿線與停止線應保持 2-

3 公尺淨距，惟該措施似乎與國土署推動行穿線退縮之改善措施存在衝

突情事，故工程設計如何同時符合前揭二規範，建議由本市提出指引，

作為市府後續相關改善工程之標準作業規範。 

(二)李顧問明聰：  

1. 簡報第 7頁提及 111-113年岡山分局轄區之行人事故熱力圖，過去行人

事故改善較注重於市區，簡報資料顯示市郊區之行人事故主要發生於省

道進入聚落前之主要路口或路段，建議針對該主要路口或路段進行系統

性工程改善。 

2. 於簡報第 16 頁緊急醫療小組辦理成果，救護員派遣機制可依據地域距

離及送醫時間派遣對應層級救護技術員，若事故地點距離急救醫院較遠，

則須有更完整明確之規劃，建議整體緊急醫療規劃須有詳細計畫。 

(三)李顧問穎： 

1. 於核心指標項目中，路段對撞事故增幅較高，事故肇因若為逆向行駛，

建議可盤點是否因巷弄道路寬度不足，且路邊停放車輛造成路段對撞事

故，若為違規停車造成，則可透過設立禁止停車標線改善；若為彎道因

狹彎會車未保持安全間隔導致對撞，可設置凸面鏡或分向分隔柱提醒用

路人。 

(四)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張執行秘書淑娟： 

1. 針對 4 月發生之兩件 20 歲機車騎士 A1 事故，擬由局內道安改善小組

依據碰撞構圖及交通量等現況資料進行易肇事路口改善。 

2. 局內擬將進行高雄市整體路口盤查，目前法規已規範行穿線退縮 3-5公

尺，交通部則希望將行穿線與停止線距離 2-3公尺項目入法，故本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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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易肇事路口改善標誌標線之標準配置，函轉本府相關工程單位共同

來執行。 

3. 有關行人事故熱區，省道進入市道事故主要為道路條件或速度問題，但

相關改善較難於短期完成，預計將於下週與公路局南區分局召開會議並

納入討論。 

4. 有關路段對撞事故樣態將會請道安顧問協助，評估是否為違規停車或狹

彎會車問題，並提出對應之改善措施。 

(五)主席裁示： 

1. 4 月間因未遵守交通規則而導致的車禍事故頻繁發生，請新聞局、社會

局及教育局加強宣導「路口停讓」、「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進入

路口應減速」等交通安全知識。並請交通局針對易肇事路段檢討現行道

路配置，在多車道中規劃合適的左轉附加車道及左轉保護時相，以及在

無號誌化路口檢視停讓標字和減速標線等配置，以提醒用路人減速並注

意路況。請警察局加強取締未依規定轉彎及讓車的行為。 

2. 關於本市 A1事故重要防治項目部分，與去年同期比較，岡山分局所屬

轄區行人死亡事故增加兩件、仁武分局所屬轄區大型車死亡事故計有 4

件；在此，請岡山分局針對行人事故熱區，如岡山維新路、橋頭橋頭路、

梓官進學路，加強取締未停讓行人之車輛，另請仁武分局針對大型車事

故防制熱門地點，如台 29線、台 22線、鳳仁路、中正路等路段加強辦

理攔查，並請區公所、經發局轄管產業園區加以宣導。 

3. 三峽重大交通事故，提醒我們校園週邊應再加強速度與相關安全設施，

請教育局配合橫斷旗試辦學校，參考韓國經驗，一併檢討校園通學道週

邊減速、警示與防撞設施，並請交通局、工務局、道工處給予協助。 

4. 114年 2月非交通事故死亡案件業經大會委員及專家學者確認，請會報

後續函請交通部建議排除。 

5. 其餘交通局及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一)高齡駕照制度及高齡駕車關懷(高雄區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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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顧問勁甫： 

(1) 高齡者換照條件似乎主要檢測有無中度以上失智，參考過去高齡者

肇事型態，其事故風險主要應為認知感應能力，故請教監理所是否

高齡者換照條件是否納入認知感應能力測試？ 

2. 李顧問明聰： 

(1) 目前換照執行項目主要判斷理解及記憶能力，但感知及反應時間應

為主要之影響因素，故建議市府應向中央反應，高齡者之換照條件

應納入認知及感應能力測試。 

(2) 眼睛若患有白內障或青光眼症狀，將影響危險感知的能力，故建議

納入未來換照制度調整考量，或作為評估換照之重要影響因子，持

續推動高齡換照制度。 

3. 李顧問穎： 

(1) 目前認知測驗能力偏離民眾實際操控感受，難以測驗駕駛人於真實

環境下是否能正常駕車，應存在改進的空間。 

(2) 高齡者事故與社會問題相關，可能因其生活需要而依賴私人運具，

但礙與其他配套不足難以放棄私人運具，故應結合社福單位及相關

政策共同合作解決。此外，無照駕駛者因未接受合適交通安全教育

與駕駛訓練，亦為潛在危險因子，僅靠取締無法改善此現象，目前

政府擬調降高齡換照年齡，惟應仍無法解決高齡者駕車之課題，建

議應將此問題視為社會問題，就社會問題層面一起來考量。 

4. 高雄區監理所： 

(1) 有關換照評估項目，目前交通部除下修年齡外，亦加強測驗項目，

如危險感知及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若有肇事紀錄者應完成安全駕駛

實地訓練課程。 

5.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張執行秘書淑娟： 

(1) 目前許多高齡者認為自身開車經驗足夠可持續使用，使得政府政策

與民眾想法有落差，但因高齡者自取得駕照至屆換照年齡，用路環

境及交通法規改變非常大，此因素亦應納入考量，故目前交通部預

計將用三個月的時間來檢討，若地方政府有機會參與，將會蒐集民

意資料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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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行車安全上，年齡不是主要問題，應與國人駕駛及危險感知能力

有關，建議交通部除對高齡者換照條件加嚴外，駕照改革亦需重視，

18-70歲駕駛者須一併考量，後續將向交通部反應。 

(3) 近期與監理所討論，推出高齡者繳回駕照抽台鐵五日環島活動，活

動推動後第一天即有 11 人自動繳回，後續擬將請市府相關機關、

社團單位及親朋好友持續宣導，期盼提高高齡者自願繳回駕照比例。

考量高齡者駕照繳回後，恐將影響出門之交通運具，故目前交通部

刻正尋找配套措施，俟交通部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後，交通局將積極

配合。 

6. 主席裁示： 

(1) 各監理站辦理高齡者駕照換發業務，雖累計完成率達九成以上，仍

請監理所於下月業務檢討會議中，補充報告實際應換照人數與完成

換照人數之精確比率及相關數據分析。此外，應持續針對屆期（75

歲以上）未完成換照之高齡駕駛者，落實多元化催辦通知及輔導換

照作業。 

(2) 為加速高齡者駕照繳回作業，鼓勵搭乘大眾運輸，降低交通事故，

交通局已與本市兩監理所合作辦理「駕照繳回就抽台鐵五日環島周

遊券」活動，請社會局、民政局加強宣導。 

(3) 針對本市列管 83 歲以上高齡駕駛者（計 22,921 人），請依既定期

程辦理關懷訪視或聯繫，並透過問卷了解其駕駛需求與身心狀況。

對於已無實際駕駛需求或長期未使用私人運具者，應加強宣導駕照

繳回之益處，並積極鼓勵多加利用公共運輸。除持續宣傳本市敬老

卡等公共運輸優惠措施外，請研議規劃具體獎勵方案（如提供大眾

運輸加值金、特約商店優惠、或如提案中之抽獎、特色禮品等），

以提升高齡者自願繳回駕照之誘因。 

(4) 關於高齡無照駕駛且有重複違規紀錄者，請參酌現行對特定對象

（如學生違規）之輔導模式，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定期將名單移請

民政局及各區公所，由第一線人員進行個案關懷訪視與交通安全宣

導，並了解其生活與交通需求，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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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社會局、民政局及衛生局協同合作，針對已建檔管理之高齡失智

者，除持續推廣防走失手環（愛心手環）等輔助措施外，應主動關

懷其家庭照顧情況並提供支持服務。若該失智者持有駕照，務必向

其本人及家屬說明其繼續駕駛之風險，並積極輔導其辦理駕照註銷

或繳回。 

(6) 目前每月辦理四場次，結合醫療院所及區公所資源提供之高齡者行

動監理服務。為進一步提升服務可及性與便利性，請監理所評估並

逐步增加服務場次，擴大辦理至本市各行政區域（各鄉鎮市區），

確保偏遠地區高齡者亦能便捷獲得駕照換發、繳回註銷、交通安全

諮詢等相關服務。 

(7)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玖、臨時動議：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張執行秘書淑娟： 

1. 本年度截至目前，行人事故有增加趨勢，尤以岡山及仁武分局轄區範圍

事故較多，故請轄區分局長協助，針對簡報資料所提及之各行政區行人

事故熱點，加強違規取締。 

2. 沿海路貨櫃車專用道刻正施工中，過去已與貨運公司溝通道路瘦身理念，

降低大貨車及聯結車車速，惟機車專用道因道路筆直，騎士速度過快，

增加了潛在肇事之機率，目前已發生死亡、重傷各一件事故，建請工務

局協助提出降低該路段機車騎士之相關措施並加強宣導，本局亦將請道

安顧問協助診斷改善。 

拾、散會：下午 5時 00分。(以下空白) 


